
新 竹 市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籍 管 理 要 點                九 十 年 二 月 七 日 

︵ 九 十 ︶ 府 教 學 字 第 ０ 八 七 三 四 號 函  

壹 、 總 則 
 一 、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︵ 以 下 簡 稱 各 校 ︶ 處 理 學 生 有 關 學 籍 事 項 ， 除 法 令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悉 依 本 要 點 規 定 。 

 二 、 各 校 應 依 學 生 學 籍 表 之 內 容 、 格 式 建 立 詳 細 資 料 。 

︵ 一 ︶ 各 校 之 新 生 名 冊 、 異 動 、 轉 學 、 緩 徵 等 有 關 事 項 須 依 規 定 報 新 竹 市 政 府 ︵ 以 下 簡 稱 本 府 ︶ 。 

︵ 二 ︶ 前 項 學 生 學 籍 資 料 ， 各 校 應 永 久 保 存 。 

貳 、 新 生 
 三 、 各 校 招 收 新 生 ， 應 依 ﹁ 新 竹 市 高 級 中 學 多 元 入 學 招 生 辦 法 ﹂ 之 規 定 辦 理 。 

 四 、 各 校 應 依 本 府 核 定 之 科 別 、 班 數 、 名 額 招 收 新 生 ， 不 得 任 意 調 整 科 別 或 超 收 學 生 ， 違 者 依 有 關 規 定 

   議 處 。 

 五 、 各 校 新 生 於 註 冊 後 ， 應 依 規 定 編 班 及 編 列 學 號 ， 並 建 立 學 籍 與 核 發 學 生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。  

參 、 轉 學 
 六 、 各 校 各 科 原 核 定 新 生 名 額 ， 遇 有 缺 額 時 ， 除 一 年 級 第 一 學 期 外 ， 其 餘 各 學 期 得 公 告 招 收 轉 學 生 。 轉 

   學 考 試 相 關 事 宜 ， 得 由 各 校 開 學 前 自 行 辦 理 或 數 校 聯 合 辦 理 ， 不 必 事 先 報 備 。 

 七 、 各 校 及 五 專 前 三 年 肄 業 學 生 ， 得 相 互 申 請 轉 學 。 各 校 招 收 轉 學 生 須 依 校 訂 ﹁ 轉 學 、 轉 科 學 生 抵 免 科 



   目 學 分 及 抵 免 後 修 課 處 理 要 點 ﹂ 辦 理 資 格 審 核 、 科 目 學 分 抵 免 ， 並 依 左 列 規 定 辦 理 。 

  ︵ 一 ︶ 公 告 轉 學 或 申 請 轉 學 均 須 依 名 額 、 時 限 等 規 定 辦 理 。 並 輔 導 其 參 加 不 及 格 科 目 、 未 修 科 目 、 不 

     足 學 分 科 目 之 重 補 修 ， 若 不 及 格 學 分 過 多 ， 致 重 補 修 有 困 難 者 ， 應 輔 導 其 轉 入 後 降 級 重 讀 。 

  ︵ 二 ︶ 因 家 長 調 職 、 家 庭 全 部 遷 移 ， 具 有 證 明 文 件 者 。 

  ︵ 三 ︶ 因 故 退 學 需 改 變 環 境 且 經 志 願 學 校 認 可 者 。 

  ︵ 四 ︶ 新 近 一 年 內 自 省 外 來 臺 持 有 入 境 證 件 及 規 定 學 歷 證 件 者 。 

  ︵ 五 ︶ 一 年 級 重 讀 生 ， 可 申 請 轉 學 他 校 一 年 級 就 讀 。 

︵ 六 ︶ 學 生 因 故 申 請 轉 學 、 休 學 、 退 學 ， 由 其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出 具 申 請 書 或 親 自 到 校 申 請 發 給 轉 學 、 休 

   學 、 修 業 證 明 書 ， 學 校 不 得 拒 絕 。 

  ︵ 七 ︶ 休 學 生 如 因 故 或 家 庭 遷 移 ， 可 向 原 就 讀 學 校 申 請 修 業 證 明 書 ， 辦 理 轉 學 。 

︵ 八 ︶ 不 同 學 制 之 學 生 轉 學 ， 各 校 須 組 成 審 查 委 員 會 ， 依 學 年 學 分 制 精 神 審 核 其 已 修 畢 科 目 學 分 之 抵 

   免 事 宜 。 

肆 、 轉 科 
 八 、 各 校 學 生 校 內 轉 科 除 新 生 在 第 一 學 年 第 一 學 期 另 依 規 定 辦 理 外 ， 在 修 業 年 限 內 可 修 畢 應 修 學 分 數 者 

   得 申 請 轉 科 ︵ 組 ︶ ， 於 其 轉 入 年 級 學 生 名 額 內 各 校 自 訂 。 

伍 、 借 讀 



 九 、 學 生 原 住 址 為 實 施 疏 散 地 區 或 學 生 適 應 不 良 、 參 加 集 訓 ， 得 向 原 肄 業 學 校 申 請 發 給 借 讀 證 明 書 後 於 

   一 週 內 連 同 全 戶 戶 口 名 簿 ︵ 驗 後 發 還 ︶ 向 欲 借 讀 之 學 校 申 請 借 讀 。 

 十 、 借 讀 學 校 以 同 性 質 、 同 科 別 ， 且 以 借 讀 一 學 期 為 原 則 ， 借 讀 學 校 需 將 學 期 通 知 原 就 讀 學 校 處 理 ， 超 

   過 一 學 期 ， 應 依 轉 學 規 定 轉 入 借 讀 學 校 。 

 十 一 、 各 校 應 儘 量 避 免 學 期 中 途 處 分 學 生 退 學 。 如 經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通 過 必 須 處 分 學 生 離 開 學 校 且 逾 學 期 

   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， 基 於 愛 護 學 生 立 場 ， 應 輔 導 學 生 至 同 性 質 、 同 科 別 有 缺 額 之 學 校 借 讀 ， 借 讀 以 當 

    學 期 為 限 ， 學 期 結 束 後 借 讀 學 校 應 將 定 期 考 及 平 時 成 績 送 交 原 就 讀 學 校 處 理 ， 並 由 原 就 讀 學 校 發 

    給 修 業 或 轉 學 證 明 書 。 

陸 、 休 學 、 復 學 、 重 讀 、 輔 導 退 學 
 十 二 、 學 生 因 特 殊 原 因 可 由 學 生 家 長 向 學 校 提 出 書 面 申 請 休 學 一 學 年 ， 必 要 時 可 向 學 校 申 請 延 長 一 學 年 

    ︵ 休 學 至 多 兩 學 年 ︶ ， 學 校 應 核 發 給 休 學 證 明 書 。 

 十 三 、 學 生 休 學 期 間 ， 徵 召 、 服 役 ， 應 檢 同 徵 集 令 影 印 本 向 學 校 申 請 保 留 學 籍 ， 學 校 並 應 專 案 報 本 府 核 

    備 。 服 役 期 滿 應 於 一 年 內 檢 同 退 伍 令 及 休 學 證 明 書 向 原 學 校 申 請 復 學 ， 逾 期 以 自 動 退 學 論 。 

 十 四 、 休 學 期 滿 之 學 生 持 休 學 證 明 書 向 原 肄 業 學 校 申 請 復 學 ， 學 校 編 入 與 休 學 時 相 銜 接 之 年 級 科 ︵ 組 ︶ 

    別 就 讀 ， 因 志 趣 不 合 或 原 肄 業 科 ︵ 組 ︶ 變 更 或 停 辦 時 ， 各 校 得 輔 導 學 生 至 適 當 科 ︵ 組 ︶ 就 讀 。 

 十 五 、 休 學 生 如 有 必 要 ， 可 向 學 校 申 請 提 前 復 學 ， 視 為 正 式 復 學 生 ， 該 學 期 學 生 選 擇 重 讀 之 科 目 ， 其 成 



    績 計 算 以 較 優 者 作 為 科 目 學 分 成 績 ， 復 學 後 如 屆 兵 役 年 齡 ， 仍 可 辦 理 緩 徵 ， 如 兵 役 機 關 徵 集 令 送 

    遠 後 而 提 前 復 學 者 ， 不 得 辦 理 緩 徵 。 

 十 六 、 學 生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應 予 退 學 ： 

  ︵ 一 ︶ 入 學 或 轉 學 資 格 未 經 本 府 備 查 者 。 

  ︵ 二 ︶ 休 學 逾 期 未 復 學 者 。 

  ︵ 三 ︶ 學 生 同 時 在 兩 校 註 冊 入 學 者 。 

  ︵ 四 ︶ 因 故 申 請 退 學 者 。 

 十 七 、 學 生 因 故 退 學 ， 得 向 學 校 申 請 發 給 修 業 證 明 書 ， 但 其 入 學 資 格 未 經 備 查 者 ， 不 得 發 給 。 

 十 八 、 學 生 凡 有 異 動 者 ， 應 將 事 實 登 記 於 學 籍 表 內 。 

 十 九 、 各 校 對 偽 造 學 歷 證 件 而 被 退 學 之 學 生 ， 應 予 註 銷 學 籍 ， 不 得 發 給 有 關 學 業 之 證 明 書 。 

柒 、 成 績 與 畢 業 
 二 十 、 各 校 學 生 成 績 之 考 查 悉 依 高 中 、 職 校 學 生 成 績 考 查 辦 法 ， 訂 定 學 生 學 業 成 績 考 查 及 學 生 德 行 成 績 

    考 查 補 充 規 定 。 

 二 一 、 學 生 符 合 畢 業 規 定 者 ， 各 校 依 高 級 中 學 法 或 職 業 學 校 法 發 給 畢 業 證 書 。 不 符 合 畢 業 規 定 者 ， 得 申 

    請 延 修 ， 或 發 給 修 業 證 明 書 。 

捌 、 建 立 基 本 資 料 



 二 二 、 各 校 於 學 生 修 業 期 間 ， 應 建 立 下 列 資 料 ： 

  ︵ 一 ︶ 學 生 學 籍 表 。 

  ︵ 二 ︶ 入 學 生 名 冊 。 

  ︵ 三 ︶ 轉 學 生 入 學 名 冊 。 

  ︵ 四 ︶ 學 生 異 動 概 況 名 冊 。 

  ︵ 五 ︶ 畢 業 學 生 名 冊 。 

  ︵ 六 ︶ 其 他 有 關 學 籍 資 料 。 

玖 、 更 正 學 籍 記 載 事 項 
 二 三 、 學 生 姓 名 、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及 出 生 年 月 日 ， 應 以 身 分 證 所 載 者 為 準 。 入 學 資 格 證 件 所 載 與 身 分 證 

    所 載 不 符 者 ， 應 即 更 正 。 並 將 更 正 情 形 登 錄 學 籍 表 冊 內 ， 俟 下 學 期 開 學 後 一 次 彙 報 。 

 二 四 、 在 校 學 生 及 畢 業 生 申 請 更 改 姓 名 、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及 出 生 年 月 日 者 ， 應 檢 附 戶 政 機 關 發 給 之 有 效 

    證 件 ， 報 請 原 校 辦 理 。 其 畢 業 生 之 畢 業 證 書 ， 由 原 校 改 註 加 蓋 校 印 。 

拾 、 緩 徵 
 二 五 、 各 校 應 於 學 生 註 冊 時 主 動 通 知 已 屆 兵 役 年 齡 之 學 生 至 所 轄 鄉 、 鎮 、 市 公 所 兵 役 單 位 ， 申 請 役 男 徵 

    額 歸 屬 證 明 書 ， 送 請 就 讀 學 校 依 規 定 時 限 辦 理 申 請 緩 徵 手 續 。 

 二 六 、 各 校 於 辦 理 學 生 註 冊 時 ， 對 於 已 屆 兵 役 年 齡 學 生 ， 未 繳 役 男 徵 額 歸 屬 證 明 書 者 ， 不 予 註 冊 。 



拾 壹 、 報 備 事 項 
 二 七 、 各 校 應 於 每 學 年 ︵ 期 ︶ 規 定 期 限 內 ， 依 學 籍 表 格 式 造 具 新 生 、 轉 學 生 名 冊 及 相 關 統 計 表 報 主 管 教 

    育 行 政 機 關 。 學 生 入 學 資 格 及 學 歷 證 件 由 各 校 自 行 審 核 。 

 二 八 、 各 校 每 學 期 應 於 規 定 時 限 內 造 具 轉 學 ︵ 科 ︶ 生 名 冊 、 學 生 學 籍 異 動 名 冊 報 本 府 備 查 。 

 二 九 、 畢 業 生 資 格 由 各 校 依 規 定 自 行 審 核 ， 並 應 於 畢 業 生 畢 業 後 四 個 月 內 ， 造 具 畢 業 生 名 冊 及 統 計 表 報 

    本 府 。 

拾 貳 、 附 則 
 三 十 、 比 敘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資 格 之 軍 事 學 校 學 生 學 籍 處 理 ， 除 法 令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準 用 本 要 點 之 規 定 。 

 三 一 、 各 校 應 依 本 要 點 確 實 執 行 各 項 學 籍 管 理 規 定 ， 本 府 依 權 責 輔 導 與 考 核 。 
 三 二 、 本 要 點 奉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